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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物業 法定 擬派

股本 溢價帳 重估儲備 儲備基金 保留溢利 末期股息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a)） （附註 (b)）

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14,400 32,715 1,361 991 135,215 11,520 196,202

已宣派末期股息 － － － － － (11,520) (11,520)

租賃土地及樓宇之重估盈餘 － － 1,376 － － － 1,376

本年度純利 － － － － 56,896 － 56,896

擬派末期股息 － － － － (17,280) 17,280 －

轉撥至法定儲備基金 － － － 473 (473) － －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14,400 32,715 2,737 1,464 174,358 17,280 242,954

已宣派末期股息 － － － － － (17,280) (17,280)

租賃土地及樓宇之重估虧絀 － － (191) － － － (191)

本年度純利 － － － － 100,027 － 100,027

擬派末期股息 － － － － (17,280) 17,280 －

轉撥至法定儲備基金 － － － 904 (904) － －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4,400 32,715* 2,546* 2,368* 256,201* 17,280 325,510

* 此等儲備賬包括綜合資產負債表之綜合儲備293,83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211,274,000港元）。

附註：

(a) 集團之股份溢價賬包括︰(i)根據重組計劃重組集團架構以籌備集團於聯交所主板上市（「集團重組」）

而收購之附屬公司股本面值超出公司就交換有關股份而發行之股本面值之差額；(ii)因資本化發行及

發行紅股所動用之溢價；及(iii)公司發售新股產生之溢價。

(b) 中國附屬公司須將其根據中國會計條例計算之除稅後溢利之10%之款額撥入法定儲備基金，直至是項

儲備達到註冊資本之50%，其後是否作進一步撥備則由附屬公司之董事決定。有關儲備可用於減少附

屬公司所錄得之任何虧損，亦可資本化作為該等附屬公司之繳足股本。


